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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 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40：联合国内部司法(续)(A/65/86、A/65/ 

303、A/65/304 和 A/65/373) 

1. Gonzales 先生(摩纳哥)说，摩纳哥代表团对新的

内部司法制度不断完善表示欢迎，尤其是案件审理时

间缩短了。新制度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还赢得了工

作人员的信任。 尽管如此，某些方面仍有薄弱之处，

例如，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办公室人手不足，现有人员

缺乏经验，办公室资源难以应付对其服务日益增长的

需要。此外，大会第 64/233 号决议提出的一些关切

仍未得到充分考虑。在非工作人员补救问题上尤其如

此。秘书长报告(A/65/373)着重说明决议所述各种备

选方案中固有的困难，但这类人员申诉机制的基本问

题仍未解决。 

2. 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A/65/304)提请注意审

案法官的问题。虽然这种方案有利于内部司法制度的

新旧过渡，但应根据理事会的建议，积极考虑使审案

法官成为常设员额，从而确保法官的独立性及其行动

效力。摩纳哥代表团将参加联合国司法行政工作组的

活动，巩固新制度实行后取得的重大进展，解决不可

避免的种种困难。 

3. Kim Hyungjun 先生(大韩民国)说，也欢迎建立新

的司法制度。他说，韩国代表团清楚，必须采取其他

措施，确保新制度的独立性、专业性和问责制。为此，

应通过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行为

守则，为两个法庭的法官和工作人员制定标准，增进

对内部司法制度的信心。此外，应继续努力开发网络

案件管理系统。 

4. 应为非工作人员制定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以维

护联合国的信誉和透明度。韩国代表团认为，需要建

立单独的解决争议机制，这些人员诉诸法庭常常遇到

重重困难，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与其他工作人员不

同。与此同时，应尽可能地利用非正规的争议解决办

法，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5. Christian 先生(加纳)说，加纳代表团满意地注

意到，秘书长对新的司法制度做出了积极评价，独立

的内部司法理事会也有同感。他很高兴地注意到，多

份报告重点强调保障所有机构和个人的独立性。同样

重要的是确保所有人员尽职尽责地履行职责，确保公

正性、专业性、透明度、独立性和问责制的价值观念

不受影响。加纳欢迎为两个新法庭法官制定的行为守

则。应考虑为其他角色起草类似的守则。 

6. 加纳代表团还欢迎争议法庭在所有工作地点公

开审理原则，实行统一做法和标准。应严格认真执行

权利平等原则，以促进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公平理念

和平衡。加纳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建议修订法庭规

约，表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看法。应特别注意确

保最终通过的修正案不妨碍基本的独立性或法官自

由裁量权或待审案件中各方的利益。 

7. 加纳欢迎出版发行“解决争端指南”和开发一个

可查看法庭所有判决的网站，这将成为教育工作人员

和管理层了解其权利和义务的工具，以及指导法庭对

相关条例的解释，从而改进管理层和工作人员的行

为，促进最佳做法和减少行政争议。新制度提高了司

法工作的质量，它不仅依赖法官和专业人员的专门知

识和经验，而且还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资源维持。此

外，应出台严格标准，阻止无聊的案件。加纳期待着

在工作组与其他会员国合作，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

共识，建立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 

8. Stuerchler 先生(瑞士)说，瑞士代表团赞扬在建

立独立、透明、专业、资源充足和权力下放的制度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新制度得到工作人员的信任十

分高兴。所有为联合国工作的人，不论是工作人员还

是非工作人员，都有权诉诸一个独立的解决争议机

制。秘书长报告(A/63/373)对充分和低成本高效率地

解决非工作人员的投诉很有帮助，新内部司法制度中

的各种机制在很多情况下都可成为适当的选择。改革

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好的内部司法制度，瑞士

代表团感到鼓舞的是，新法庭在某些方面修订了联合

国行政法庭以前的法理学，并相信随着制度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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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将会更加一致。显然，新法理学必定与《宪章》

和相关决议确定的本组织的法律基础相符。 

9. Hameed 先生(巴基斯坦)为内部司法制度更新和

权力下放而欢欣鼓舞。他说，开通新网站，介绍内部

司法制度的进展令人欣慰。巴基斯坦代表团期待着开

通网络案件管理系统。必须确保系统长期保持一致和

高效率，保证有能力处理积压待审案件，有能力处理

越来越多的新案件。为此，内罗毕、贝鲁特、维也纳

和其他地方的法律厅必须配有充足的资源，使它们能

够履行赋予他们的职责。 

10. Sayeed 先生(印度)说，本组织重视人权和法治、

联合国内部司法制度必须保持独立、透明、公正和高

效。他相信，新制度能满足这些要求。印度代表团高

兴地注意到，新制度达到了工作人员和管理层的期望，

大大缩短了案件处理所需时间，因为迟来的正义就是

非正义。使用这个制度的人数增多令人欣慰，这反映

出工作人员的信心，他们认为他们的投诉能得到专业、

公正、及时的受理。法庭法官行为守则的核心原则是

司法程序的独立、公正、诚信、规范、透明和公平。

能力和尽职尽责将进一步加强使用者对制度公正性的

信心，使法官更有能力以专业精神处理内部申诉以及

违纪案件，确保司法问责成为司法独立的重要内容。 

11. 秘书长报告指出，新制度以非正规方式解决申诉

问题有明显改进。应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努力，印度

代表团欢迎联合国监察员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12. 毋庸置疑，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都应享受公正待

遇。印度代表团对如何保证工作人员获得公正待遇问 

题持灵活态度，愿意审议秘书长和内部司法理事会报

告中为非工作人员提出的所有可能的补救机制方案。

应加强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办公室，以确保没有人因无

补救办法而被忽略。 

13. 印度代表团期待着参与工作组的工作，以解决重

要的悬而未决问题：包括新制度范畴的问题、工作人

员联合会能否在联合国争议法庭提出诉讼申请、投诉

法官、授权采取惩罚措施，以及管理评价股的独立性。 

14. Simonoff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大会通过第

63/253 号决议，是联合国内部司法里程碑式成就的标

志。美国代表团对新制度的专业性和高效率印象深

刻。这两个新法庭已经对联合国人事制度的透明度、

公平、效率和问责制产生了积极重大影响。 

15. 秘书长报告就两个法庭的工作和新制度的其他

方面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包括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法

理学、秘书长酌情权的范围，联合国机密文件、争议

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和职责范围以及程序一致性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考虑，包括非工作人员的申

诉机制问题。美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把非

工作人员的个人案件提交争议法庭管辖对新制度不

利，但认为现在就对此事作决定为时过早，特别是考

虑到秘书长审核的各种备选方案都具有挑战性。在解

决如何处理非工作人员案件这类棘手和错综复杂的

问题之前，最好先重点研究秘书长针对新制度实施提

出的各种问题。 

 下午 3时 45 分散会。 


